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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112學年度第一次 

校評鑑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 年 1 月 15 日（一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：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張國恩校長  

委員：詹家昌副校長、劉 正副校長、林國平主任秘書、楊定亞教務長、龍鳳娣

學務長、柯耀宗總務長、林惠真研發長、廖敏旬國際長、楊朝棟圖資長、

黃兆璽公事處處長、賴富源人事主任、鍾秀英會計主任、周玟慧文院院長

(請假)、黃皇男理院院長、黃欽印工院院長、李書行管院院長、陳文典 

社科院院長、江文德農健學院院長、許和捷創藝學院院長(請假)、蕭淑芬

法院院長、James Sims 國際學院院長 

列席：邱浩修校務發展組組長 

記錄：黃詣淳/黃筱鈞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 114 年度第三週期校務評鑑目前進度及後續規劃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 報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新一週期系所自辦品保時程（附件 1）。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審議「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－碩士班制」追蹤評鑑書面審查結果報

告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1. 依據本校〈自我評鑑辦法〉第六條第五款，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結

果報告，應交予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通過。 

2. 本校 112 年度追蹤評鑑書面審查，追蹤評鑑委員於 112 年 10 月 11

日至 11 月 17日進行書面審查，並於 11 月 17 日完成書面審查結果

報告（附件 2）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後續請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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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檢討 112 年度自辦品保追蹤評鑑之規劃與執行等相關議題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1. 依據本校〈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〉，自我評鑑結束後應召開校評

鑑委員會及指導委員會，針對本期自我評鑑規劃與執行進行檢討，

以改善本校自我評鑑機制。 

2. 為了解本校整體自辦品保作業規劃、執行及結果之實際運作情形，

已於追蹤評鑑後發放「問卷調查」及「回饋與建議單」予追蹤評鑑

委員及受評單位人員代表，調查結果如附件 3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1. 112 年度自辦品保追蹤評鑑之規劃與執行等相關議題（附件 A），請

持續研擬並執行改善計畫，俾利完善自辦品保機制。 

2. 後續請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檢討。 

案由三：審議「自辦品保追蹤結果報告」（附件 4）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︰ 

1. 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「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實施計

畫」及高評字第 1120001665號函，本校應於 113 年 3 月 15日前提

交自辦品保追蹤結果報告。 

2. 本校「自辦品保追蹤結果報告」於 113 年 1 月 3 日提請校評鑑委員

（教學一級主管）審閱，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 5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1. 請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訂，修訂後通過「自辦品保追蹤結果報告」。 

2. 後續請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。 

案由四：審議「113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」（附件 6）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1.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暨校評鑑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六條第

三項規定，自我評鑑計畫應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後送請自我評鑑指

導委員會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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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校「113 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」於 113 年 1 月 3日提請校

評鑑委員（行政一級主管）審閱，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 7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1. 請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訂，修訂後通過「113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

施計畫」。 

2. 後續請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。 

案由五：審議「113年度校務自我評鑑訪評委員」推薦名單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︰ 

1. 依據本校〈自我評鑑辦法〉第五條，校務自我評鑑訪評委員應由校

評鑑委員會推薦人選，並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。 

2. 業於 113年 1月 3日提請校評鑑委員推薦校務自我評鑑訪評委員人

選，彙整如附件 8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1. 請依據會議決議新增委員名單，並將具有高評中心主管經歷之委員

排序向前移動。 

2. 後續請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。 

案由六：有關本校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︰ 

1. 原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為 108 年 4月修訂： 

教育目標：以博雅教育為基礎，透過專業學習與社會實踐，培養多

元開創之世界公民。 

核心能力： 

1.人文素養與美感經驗 

2.溝通思辨與問題解決 

3.團隊合作與僕人領導 

4.數位邏輯與跨域創新 

5.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 

6.永續學習與社會實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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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因應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核心指標 2-3「課程與教學規劃機制、審核

及運作」，請檢視是否需要修訂本校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。 

決 議： 

1. 教育目標維持現有內容。 

2. 以 112 年 4 月 18日第 171 次教務會議通過之「學生核心素養」代

替目前之「核心能力」。 

學生核心素養： 

專業宏通、批判思考、溝通互動、尊重差異、 

創意創新、藝術涵養、數位素養、永續思維、 

問題解決、跨域合作、社會關懷、全球素養。 

修訂歷程： 

➢ 111年 12 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。 

➢ 112 年 4 月 11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專題報告。 

➢ 112 年 4 月 18 日第 171 次教務會議專題報告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4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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